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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本文臺灣客家運動與客家民間信仰發展議題的討論，首先在於探究

臺灣方志中所記載的客家意像與近 20 年來客家族群意識藉著客家運動

而興起的過程﹐其次藉著「三山國王」與「義民爺」信仰的討論﹐檢視

客家運動興起的客家意識對於民間信仰的影響。由於涉及客家族群在台

灣方志中的意像描述與客家民間信仰變革的探索﹐因此本文採用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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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史學的立場與方法進行問題的探討。

近代臺灣客家運動的興起，以 1987 年《客家風雲雜誌》的創刊作為

畫分的起始，較有代表的意義。主要的原因是此雜誌創刊後，不僅鼓吹

了當時臺灣地區的客家意識，以後並激發起臺灣客家族群「還我母語運

動」的社會運動﹐促使政府開始注重客家族群的權益與政策的制定。本

文以為臺灣客家運動的興起現象，從另一個視野來說，可以視為客家族

群意識的覺醒作用，因此有必要從台灣歷史文獻的回顧中，探究傳統社

會中客家的意像作為客家意識覺醒的歷史基礎。

另外，本文為顯現客家運動興起後臺灣客家族群意識覺醒的文化表

現，選擇客家民間信仰的三山國王與義民爺信仰作為例證，藉著社會人

類學者陳其南的「土著化」理論來探究客家民間信仰的發展，如何在原

鄉民間信仰及臺灣本土義民爺信仰兩項之間選擇，作為客家族群定著在

臺灣發展的文化表徵。

二﹑ 台灣客家傳統社會意象與客家運動的興起

近代人類學學者有關中國社會結構的研究，常見以地緣群體及

地域化宗族等兩種不同特質，來畫分人群社群結構法則。如史堅雅

（G.W.Skinner）1、孔邁榮（Myron Cohen）2等將傳統社會構造中的鄉

民和士紳階層，以地域條件縱切成為不同的地域化群體，作為研究區域

社會群體結構形成的主要依據。這些人類學者有關的中國社會結構的研

究清楚的顯現的結果：漢人社會越是歷史悠久而社會越是穩定，就越傾

向於以本地的地緣和宗族關係為社會群體的構成法則；越是不穩定的移

1G.W.Skinner,“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The Jourrnal of
Asian Studies,24：1（1964）,pp,3-43;24:2（1965）,pp,195-228;24:3（1965）,pp.363‐99.
2 Myron L.Cohen,“The Hakka or‘Guest People’：Dialect as a Social-Cultural
Variable in Southeastern China”Ethnohistory 15:3（1968）,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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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社會或邊疆社會，越傾向於以祖籍地緣或移殖性的宗族為人群認同標

準3。本章有關臺灣客家族群意識興起的討論，則依據上述人類學的中國

社會結構的研究成果，以歷史研究方法進行驗證。

1﹑台灣傳統社會客家意象

有關臺灣方志當中紀錄早期客家移民的資料，以清代初期一府三縣

的《諸羅縣志》、《臺灣縣志》、《鳳山縣志》《重修鳳山縣志》以及當時巡

臺御史黃叔璥所著的《臺海使槎錄》等書籍，是了解客家人在臺灣早期

移墾社會實際狀況的重要文獻資料，這些文獻紀錄呈現了當時社會及官

員甚至作者本人，對於客家人的看法。

茲就依據縣治最北端的諸羅縣為序，依次論述於后。

(1) ﹑《諸羅縣志》

諸羅縣為清早期初設臺灣府時三縣之一，南自蔦松、新港，與臺灣

縣接壤；東北至雞籠，山後皆屬焉。區域包括今中、北部臺灣。當時諸

羅知縣周鍾瑄於康熙 55 年（1716 年）聘福建漳浦監生陳夢林編纂《諸

羅縣志》，於次年完成。全書分封域、規制、秩官、祀典、學校、賦役、

兵防、風俗、人物、物產、藝文、雜記等 12 志卷。該縣當時漢人戶口共

2436 戶，丁口 4459 人，另有番社大小 93社4。

其中卷八〈風俗志〉對當時客家風俗有所描述。資料內容分述於后：

〈風俗志〉之「漢俗考」

……佃田者多內地依山之獷悍無賴，下貧觸法亡命，潮人尤多，

厥名曰客，多者千人，少亦數百，號曰客庄。朋比齊力，而自護

3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市：允晨文化，民 95 年，頁 126。
4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五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7年 5
月出版，頁 65、68－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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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故，輒譁然以起，毆而殺人，毀匿其尸。……自流移人多，乃

漸有鼠竊為盜者；及客庄盛，盜益滋；庄主多僑居郡治，借客之

力，以共其狙，猝有事，皆左袒；長吏或遷就，苟且陰受其私……

諸羅自急流溪以下，距郡治不遠，俗頗與臺灣同。自下加冬至斗

六門，客庄漳、泉人相半，稍失之野，然近縣故畏法。斗六以北

客庄愈多，雜諸番而各自為俗，風景亦殊鄶以下矣5。

〈風俗志〉之「漢俗考」之「婚姻喪祭」

各庄婚姻喪葬，大約相倣；唯潮之大埔、程鄉、鎮平諸山客，其

俗頗異，禮節皆以簡為貴，略去者十之六七。（以下四條雜記客庄

之俗）婚禮用庚帖食物，或銀錢少許為定。納聘無幣帛，不用婚

啟，以全柬開聘金雜物曰送酒。請期則隻雞樽酒而已。男不冠而

女笄曰上頭。不親迎，不用蓋頭袱，不鳴鑼放花炮，富者用鼓樂，

新婦至、合巹，親朋畢賀，厥明而廟見，彌月而旋車。

喪必延僧作道場，雖極貧必開冥路，七七盡而除靈。弔者祭則答

之胙，香楮則答拜而不胙，不欲以一楮虧喪主之財，亦善俗也。

喪不過七七間，三歲則挖視之，土燥棺完好色鮮則掩之。或俟九

年，拾其骸於瓦棺，而復葬之；否則遷於他處。

祭惟元旦除夕五日，餘皆無之。清明祭於墓，盡日潦倒而還。無

忌晨，凡祭，極豐不過三牲，口誦祝辭，遍請城隍土地諸神，云

祖先不敢獨食也6。

5 周鍾瑄主修《諸羅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五五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7年 5
月出版，頁 84。
6同前，頁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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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志〉之「漢俗考」之「雜俗」

各庄佃丁山客，十居七八，靡有室家，漳泉人稱之曰客仔。客稱

庄主曰頭家。頭家始藉其力以墾草地，招而來之；漸乃引類呼朋，

連千累百，飢來飽去，行兇竊盜，頭家不得過而問矣。由之轉移

交兌，頭家拱手以聽，權盡出於佃丁。

初，臺人以客庄盛，盜漸多，各鑄鐵烙牛，以其字為號，便於識

別。盜得牛，更鑄鐵，取字之相似者，覆以亂之。牛入客庄，即

不得問。或易其牛，反縛牛主為盜。故臺屬竊盜之訟，偷牛者十

居七八7。

(2) ﹑《臺灣縣志》

其次臺灣縣，為府治附郭，澎湖群島附屬。其疆域東抵大腳山，西

含括澎湖群島，南至二層行溪與鳳山為界，北至蔦松溪與諸羅縣為界。

清康熙 58年臺灣海防同知王禮兼攝臺灣縣事，延聘陳文達編纂《臺灣縣

志》，翌年乃成書，為較《諸羅縣志》、《鳳山縣志》為晚。全書共分十綱，

每綱為一卷：有輿地、建置、秩官、武備、選舉、典禮、賦役、人物、

雜記、藝文等十卷。該縣當時漢人戶口共 7846 戶，丁口 9734 人，另澎

湖丁口 546 人8。本書紀錄有關客家人的資料有兩處，在〈輿地志〉之「風

俗」項中之「雜俗」。其內容分別如后：

臺無客莊（客莊，潮人所居之莊也。北路自諸羅山以上，南路自

淡水溪而下，類皆潮人聚集以耕，名曰客人，故莊亦稱客莊。每

莊數百人，少者亦百餘，漳、泉之人不與焉。以其不同類也。），

7 同前﹐頁 89。
8 王禮主修《臺灣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03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0 年 6月
出版，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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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戶而居者，非泉人、則漳人也；盡力於南畝之間9。

客人多處於南、北二路之遠方；近年以來，賃住四坊內者，不可

勝數。房主以多稅為利，堡長以多科為利；殊不知一人稅屋，來

往不啻數十人，奸良莫辨。欲除盜源，所宜亟清者也10。

(3) ﹑《鳳山縣志》

再者鳳山縣，縣治東南抵高岡，西北臨大海，東北界諸羅縣，北界

臺灣縣，南至沙馬磯山。康熙 56 年知縣李丕煜以邑前未有志，乃延聘陳

文達於康熙 58 年纂修縣志，歷時五閱月，於翌年而成。全書分封域、規

制、祀典、秩官、武備、賦役、風土、人物、藝文、外志等十卷。該縣

當時漢人戶口共 2445 戶，丁口 4078 人；土番八社丁口有 4345 人11。其

中卷七〈風土志〉之「漢俗」記載有關客家人的資料，內容如后：

臺郡古荒遠地，所聚盧托處者，非有祖貽孫承世其家業也；大抵

漳、泉之人來居之。此外，或自福興而至，或自惠、潮而來。雖

各循土風，而大端亦不甚遠焉。…………自淡水溪以南，則番、

漢雜居，而客人尤夥；好事輕生，健訟樂鬥，所從來舊矣12。

(4) ﹑《重修鳳山縣志》

隨後，乾隆 25 年（1760 年）王瑛曾調任鳳山縣知縣，以舊志創刊

已久，乃於乾隆 28年重修，定名為《重修鳳山縣志》。全書分輿地、規

制、風土、田賦、典禮、學校、兵防、職官、選舉、人物、雜志、藝文

9同前，頁 57。
10同前，頁 60。
11 陳文達《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24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0 年 10 月出
版，頁 65。
12同前，頁 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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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二志卷。其中卷三〈風土志〉之「風俗」項記載有關客家人的資料，

引用《諸羅縣》之卷八〈風俗志〉中資料甚多，但也因此凸顯當時社會

對於客家人的一般看法。除此之外，當然也有新資料的記載，其「雜俗」

項有關客家人紀錄資料內容如后：

……凡流寓，客莊最多，漳、泉次之，興化、福州又次之。初闢

時，風最近古；先至者各主其本郡，後至之人不必賷糧也。厥後

乃有緣事波累，或久而反噬，以德為怨，於是有閉門相拒者。然

推解之誼，至今尚存里閈也（惟市肆之間，漳、泉二郡常犄角不

相下；官司化導之，不能止也）。土著既鮮，流寓者無基、功強近

之親，同鄉井如骨肉矣13。……

另外，「番社」項之「附錄」亦節錄《臺海使槎錄》有關客家人與番

社衝突之事，其紀錄資料內容如后：

『雍正癸卯，心武里女土官蘭雷為客民殺死，八歹社、加者膀眼

社率領番眾數百，暗伏東勢莊，殺死客民三人，割頭顱以去。文

武宣示兵威，勒緝凶番，兩社遯逃，僅得二髑髏以歸』14。

(5) ﹑《臺海使槎錄》

最後為《臺海使槎錄》，此書總共集錄黃叔璥所著之〈赤嵌筆談〉四

卷、〈番俗六考〉三卷以及〈番俗雜記〉一卷。黃叔璥字玉圃，號篤齋，

順天大興人。由進士，歷經升遷至御史，於清康熙 61 年（1722 年）與

滿御史吳答禮同膺巡臺首任御史。《臺海使槎錄》集錄之卷作，即是黃叔

璥巡臺之所見聞，為清代臺灣早期重要文獻之一，其內容資料常為後人

13 王瑛曾主修《重修鳳山縣志》臺灣文獻叢刊第 146 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51
年 12 月出版，頁 55。
14同前，頁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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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援引。

本書紀錄有關客家人的資料有兩處，分別在卷二〈赤嵌筆談〉之「習

俗」以及卷四之〈赤嵌筆談〉之「朱逆附略」。資料內容分別於后：

卷二〈赤嵌筆談〉之「習俗」

『臺地民非土著，逋逃之淵藪，五方所雜處。泉之人行乎泉，漳

之人行乎漳，江、浙、兩粵之人行乎江、浙、兩粵，未盡同風而

異俗。』（諸羅雜識）15。

卷四之〈赤嵌筆談〉之「朱逆附略」

『臺灣始入版圖，為五方雜處之區，而閩粵之人尤多。……迨鄭

逆平後，招徠墾田報賦；終將軍施琅之世，嚴禁粵中惠、潮之民，

不許渡臺。蓋惡惠、潮之地素為海盜淵藪，而積習未忘也。琅歿，

漸弛其禁，惠、潮民乃得越渡。雖在臺地者，閩人與粵人適均，

而閩多散處，粵恒萃居，其勢常不敵也。康熙辛丑，朱一貴為亂，

始事謀自南路，粵莊中繼。我師破入安平，甫渡府治，南路粵莊

則率眾先迎，稱為義民。粵莊在臺，能為功首，亦為罪魁。今始

事謀亂者既已伏誅，則義民中或可分別錄用，以褒向義；加以嚴

行保甲，勤宣聖諭，使食毛踐土之眾，一其耳目，齊其心志，則

粵民皆良民也！……』（理臺末議）

南路澹水三十三莊，皆粵民墾耕。辛丑變後，客民（閩人呼粵人

曰客仔）與閩人不相和協。……保正里長，非粵人不得承充；而

庇惡掩非，率徇隱不報16。

總之﹐上述《諸羅縣志》、《臺灣縣志》、《鳳山縣志》、《重修鳳山縣

15 黃叔璥《臺海使槎錄》臺灣文獻叢刊第四種，臺北市：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民國 46 年 11 月出
版，頁 38。
16同前，頁 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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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等方志及《臺海使槎錄》文獻資料中，可以發掘許多當時官府及方

志纂修者對客家移民的看法與觀感，儘管紀錄資料有很多是負面的描

述，但這也就清楚顯現清代早期客家人遭受漳、泉之人及官府所鄙視的

理由。另一方面，這些鄙視早期粵人（即是客家人）的紀錄，正好印證

施琅對於潮惠粵民的偏見看法是有其共通的背景，即說明在十七、八世

紀之時的臺閩，因地域的隔閡、族群的不同加上政治地位的優勢等條件，

容易造成優勢族群對劣勢族群的誤解及偏見﹐不幸地這些看法卻成為日

後台灣傳統社會對客家人不公平的歧見﹐造成許多客家人在離開自己家

庭或家鄉後﹐為免遭受旁人的歧視與排擠而將自己客家身份先行隱藏﹐

無法堂堂正正面對﹐這是何等的無奈啊﹗

然而，劣勢的客家族群在這不公平的傳統社會環境下，仍舊能夠樂

觀地奮鬥﹐不僅傳衍族群文化也延續家族命脈，這種客家堅韌的個性如

同台灣遍地看得到的綠竹﹐雖受風摧殘依舊昂然聳立在田野之間。目前

臺灣地區客家人分佈在北部桃竹苗及南部高屏等地，其先民實在是歷經

了一番艱辛困苦的奮鬥歷史，才成為現在的形勢。

2﹑臺灣客家族群意識的興起

清代台灣南部六堆客家人與北部桃竹苗客家人﹐在清康熙的朱一貴

事件與乾隆的林爽文事件中﹐以生命獲得了寶貴的學習﹐亂世中要保衛

家園不被侵犯﹐唯一方式就是團結抵抗。雖然南北客家人先後因亂事興

起﹐而不得不組織地方武力並協力官兵平定亂事﹐並獲得清朝皇帝御旨

褒揚的殊榮﹐但這些成就並不能夠改變台灣閩南社會對於客家人根深地

固偏見的看法﹐終清一代﹑日據時期以至於台灣光復以後﹐台灣客家族

群多半以隱性的態度來處理周遭的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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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70 年代前後﹐因中華民國被迫退出聯合國之事﹐台灣政治環境的

改變﹐社會開始有著顯著的變化﹐一些有理想抱負與不滿現狀的社會人

士不僅探索台灣未來出路﹐也涉及討論台灣族群問題﹐但真正能夠帶動

客家人動筆將自己想法勇敢寫出來﹐努力提昇客家族群社會地位成為一

股風潮的﹐應該首推民國 76 年 10 月 25 日創刊的《客家風雲》雜誌。

此雜誌的唯一宗旨﹐是要使它成為客家人的輿論公器﹐為客家人講

話﹐為客家人服務﹐並擴大客家人的對外接觸和視野﹐做為客家人和其

他語族融和共通的橋樑17。同時也開啟了以學術研究的問卷調查法來進行

客家議題的先河﹐如創刊號內容就有戴興明的「台灣客家問卷調查」報

告﹐清楚的將各項客家問題以圖表的方式呈現其結果18。

爾後各期刊內容﹐也開始探討客家語言發展與面臨的危機議題﹐如

羅肇錦的〈客家語要不要保存呢〉﹔也有討論客家與政治的議題﹐如吳

雲的〈由客家人領導的台灣首次農民運動〉﹔更有解析當代局勢與客家

人的議題﹐如徐正光的〈客家人對變局應有的認識〉等。《客家風雲》雜

誌這些劃時代的作為﹐引領了許多的客家鄉親的熱情反應﹐藉著透過專

題或筆者投書或專題的言論﹐把積累許久的心中話表達出來﹐進而帶動

隨後台灣社會中客家族群意識的自覺﹐以後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即是

在上述的社會背景下發動﹐引發台灣各地的客家鄉親紛紛響應共同走上

街頭﹐為客家語言的發展與危機﹐向政府當局提出應重視客家政策與改

善現況的要求。

與此同時﹐台灣北部地區新竹新埔褒忠亭義民廟創建兩百周年的大

17 胡鴻仁 〈創刊詞--- 確立客家人的新價值〉《客家風雲》雜誌﹐創刊號﹐台北市﹕客家風雲雜誌
社﹐民國 76 年 10 月﹐頁 1。
18 問卷調查內容﹕1﹑您最常自稱是何種人﹖2﹑您家裡使用的主要語言 3﹑您的子女說客家話的能
力 4﹑您客家朋友交談的主要語言 5﹑您認為電視應否增設客語節目 6﹑您認為客語地區中小學應
否有客語教學 7﹑您認為客家人對台灣發展的貢獻程度如何 8﹑您認為客家人的政治參與程度如何
9﹑您認為客家人在台灣政治上所處之地位如何 10﹑您認為政府對客家地區的基層建設如何 11﹑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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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之事﹐也隨著這股客家社會意識提昇的熱潮﹐而被重視。台北市客家

鄉親在「台北市客家中原崇正會」等民間團體的發起下﹐藉著新埔褒忠

亭義民廟兩百週年盛事理由﹐首先於民國 77 年 8月 19 日在台北市新生

南路的大安森林公園的預定地﹐舉辦了第一次台北地區義民祭的活動﹐

受到旅居臺北地區客家鄉親們的熱烈響應。從這一年開始至今已經舉辦

了 20 次的「台北客家義民祭」。

初期(民國 77 年至 88 年)由臺北地區民間團體自行舉辦﹐舉辦地點

除了大安森林公園預定地之外﹐也曾經在青年公園﹑中山女中對面廣場﹑

八德路東寧街口﹑市府後方廣場﹑華中橋河濱公園等地舉行義民祭﹔自

民國 89 年改由台北市政府民政局主辦﹐並聯合台北市各個客家社團共同

辦理﹐祭祀地點除在華中橋河濱公園﹐也選用華納威秀影城旁的停車場﹑

天母運動場等地舉行﹔民國 91 年 6月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成立以後﹐

則由北市客委會擔負統籌的責任﹐祭祀地點曾在忠孝東路松仁路口廣場﹑

市立體育場﹑市府中庭及廣場﹑小巨蛋體育館對等地﹐今年則在市府中

庭舉行第 20 次的「台北客家義民祭」。

這個義民祭活動能夠持續的舉辦﹐是受到旅居台北縣市客家鄉親們

熱情的參與祭典所致﹐在祭典活動氣氛中不僅瀰漫一股濃厚客家鄉情﹐

更顯現出現代客家人的自信﹐同時展現了以祭祀義民爺信仰的行為﹐來

認同台灣鄉土的意義。換言之﹐從民國 77 年由台北地區客家民間團體發

動的客家義民祭﹐成為目前台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每年於暑假 8月間舉

辦的例行「台北客家義民祭」活動﹐這個過程可以說是代表台灣客家族

群意識興起的最好例證。

認為國民黨對客家人重視之程度如何 12﹑您認為民進黨對客家人重視之程度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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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客家民間信仰「土著化」的發展

台灣島從 17世紀末起﹐即是中國南方閩南地區﹑粵東地區等地居民

移民的好地方。移民帶來的文化現象以及漢人政權在台灣地區的發展均

是學者關心的議題﹐對於中國文化與制度在台灣社會的表現與影響﹐學

者李國祁以「內地化」的理論來說明台灣漢文化與制度的建立﹐而另一

位學者陳其南則以「土著化」的理論來解釋漢文化在台灣本土滋長的過

程﹐台灣文化不僅具有傳統漢文化內涵也同時具有新環境(台灣) 的認

同。相較兩種文化移植過程的理論﹐個人較認同陳其南的「土著化」理

論﹐以為透過社會群體的構成變遷來解釋台灣漢人社會在台灣地區本土

定著的過程﹐是較可以說明清楚的。本章主要藉著客家的原鄉信仰「三

山國王」以及台灣本土因歷史事件產生的「義民爺」信仰﹐來說明客家

民間信仰發展的差異。在 80 年代末﹐由於客家運動興起﹐使得源起於台

灣社會環境的「義民爺」信仰﹐成為台灣客家族群民間信仰的代表。

1﹑原鄉「三山國王」民間信仰的演化

台灣的三山國王民間信仰﹐源於廣東潮州河婆的三山國王祖廟（亦

稱霖田祖廟），當地俗稱「大廟」，因此三山國王亦被稱為「大廟爺」。從

原先的山川自然崇拜，經歷後人神話傳說積累，成為英靈神明崇拜。自

建廟之後，不斷有官吏、文人前往祭祀，方志史乘多有記載，民間則流

傳許多關於三山國王顯靈護國救駕，保土安民的傳說故事，使得三山國

王神蹟，以忠義、神勇的角色在民間傳誦。

三山國王信仰中，三山指的是巾山、明山、獨山，在粵東潮、惠、

嘉應三州交界處，即潮州揭西縣河婆縣城郊外。目前台灣民間對三山國

王的稱呼，除用原稱外，也俗稱為「王爺公」；大王為巾山國王，二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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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山國王，三王為獨山國王。

此處舉宜蘭地區三山國王信仰的發展為例﹐三山國王一般視為粵籍

墾民信仰原鄉守護神。粵籍墾民在宜蘭地區屬於少數族群，其三山國王

廟從清代的８座到目前 28 座的數目，不但沒有短少，反而增加。此舉顯

現出三山國王從潮、惠、嘉應三州原鄉人的信仰，已經轉變成為蘭陽平

原當地民眾信仰的神祈。

當地民間對於三山國王在世俗社會所具有神靈功能的看法是；以為

每年農曆二月二五日為明山國王祭典，二王明山國王擅長地理、風水以

及民宅﹔七月二五日為獨山國王的祭典，三王獨山國王擅長驅邪及押

煞﹔八月二八日為巾山國王的祭典﹐大王巾山國王擅長醫理及日理。另

外，三山國王的立聖千秋日期為二月二五日。因此，宜蘭地區三山國王

信仰的變化﹐無疑地受到閩南王爺信仰的影響。此種三山國王信仰由移

墾社會的少數粵籍墾民所帶來﹐在宜蘭地區移墾成為穩定社會型態以後﹐

當地閩南社會遂以閩南化王爺的認同接受三山國王的信仰﹐此種變化過

程藉著「土著化」的理論，為宜蘭地區的三山國王宮廟增多現象及冬山

鄉大興振安宮成為全臺 133 三山國王信仰宮廟的翹首社會背景﹐提出了

解釋理由。

陳其男「土著化」概念始終是認為台灣漢人社會在前後期均屬於中

國本土社會的延伸﹐主旨在於在這個前提下台灣漢人移民社會如何轉型

19。簡言之，是指漢人社會在地緣意識上認同台灣的過程中所呈現於當地

穩定社會的文化﹐亦即是漢人社會越是歷史悠久而社會越是穩定，就越

傾向於以本地的地緣和宗族關係為社會群體的構成法則；越是不穩定的

移民社會或邊疆社會，越傾向於以祖籍地緣或移殖性的宗族為人群認同

19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市：允晨文化，民 95 年，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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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20。

客家人被閩南族群同化，同時客家的原鄉守護神信，也仰隨著同化

的過程，轉成閩南王爺信仰的一種，因為「王爺」信仰在閩南族群中是

一種普遍的民間信仰。目前在臺灣以王爺為主神的廟宇約佔所有廟宇的

九分之一，共有七百多座。王爺與瘟神是不同的，王爺本是一種厲鬼，

性質近於瘟神，因此容易為一般大眾混為一體視之。一般民眾為自身需

求，將驅瘟逐疫功能的王爺視為醫神，再成為保境安民之神，最後成為

萬能之神。然而，在臺灣民間也以「王爺」稱號其他英靈崇拜的神明，

如張巡王爺，三山國王的大王爺、二王爺、三王爺21。

民眾將三山國王的王爺化，主要視大王為巾山國王擅長醫理及日

理，二王為明山國王擅長地理、風水以及民宅，三王為獨山國王擅長驅

邪及押煞。另有一說；大王公是地理師、二王公是藥師、三王公具陰陽

面經常到地府走動，可以圓滿解決人間與地府的業障糾纏22。三山國王具

有上述臺灣閩南族群認定的王爺神靈，因而被當地閩南族群所接受，以

後更因為信仰者獲得庇佑福報的印證，王爺公（三山國王）靈驗彰顯，

乃能夠繼續發展。此時臺灣閩南族群對於三山國王信仰的認同，已經有

別於客家原鄉三山國王信仰。因此，可以說宜蘭地區的三山國王雖然源

於客家原鄉的三山國王信仰，但是民眾對於的三山國王已經雜有閩南王

爺信仰的成分，而受到現在民眾的供奉，兩者信仰名同而庇佑意思卻不

逕相同。

2﹑臺灣「義民爺」信仰的「土著化」發展

臺灣義民廟的祭祀活動，在清初平定朱一貴事件以後。有關義民定

20 陳其南《臺灣的傳統中國社會》臺北市：允晨文化，民 95 年，頁 126。
21 康豹《臺灣的王爺信仰》臺北市：商鼎文化出版社，1997 年出版，頁 178－184。
22 依據雲林縣大埤鄉大德村新街 20號太和街三山國王廟的《太和街三山國王神蹟》說明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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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以藍鼎元的看法最為簡明﹐他認為﹕「有能糾集鄉壯﹐殺賊來歸﹐

即為義民﹐將旌其功﹐以示鼓勵」23。由於清康熙﹑乾隆等皇帝御旨褒揚

協助官兵敉平叛亂的民間義勇軍為「義民」﹐並由官府給予憑證﹐使得擁

有「義民箚記」者得以便利行事甚且獲得獎賞。這些義民不限於客家地

區﹐也有發生在閩南地區﹐同樣受到清朝皇帝的褒揚以及當地居民的敬

重而設祠祭祀。清朝皇帝褒揚例子﹔如康熙賜名懷忠里﹑效忠里﹐乾隆

則以褒忠匾﹑旌義匾賞賜。茲將台灣歷次歷史事件發生後為犧牲者設立

廟亭祠﹐作為尊崇義民之事﹐分述於後﹕

朱一貴事件(1721 年) 設立竹田勢忠義祠﹑西港向忠亭(無存) 。

大甲西社事件(1732 年) 設立彰化懷忠祠。

黃教事件(1780 年) 設立岡山壽天宮義民爺。

林爽文事件(1786-1788 年) 設立枋寮義民廟﹑新埔義勇廟﹑苗栗

義民廟﹑通霄壽公祠﹑埔心忠義廟﹑北港義民廟﹑土庫義雲宮﹑

嘉義義士廟﹑嘉義護國義民公廟﹑嘉義忠義十九公廟﹑嘉義昭忠

祠﹑水上義民公正廟﹑台南義民祠(無存)﹑竹山新義亭(無存) 。

張丙事件(1832 年) 設立白河義民廟﹑內門紫竹寺義民亭。

戴潮春事件(1862 年) 設立屏東縣義祠亭(無存) ﹑嘉義義民塔﹑

斗六萬人墩塚24。

上述歷史事件中﹐以乾隆年間因林爽文歷史事件而建立的新竹新埔

枋寮褒忠亭義民廟(簡稱枋寮義民廟) ﹐新埔枋寮義民爺的信仰，由於祭

祀公會組織淵遠流傳，促使祭祀圈組織龐大，以後成爲臺灣北部客家族

群信仰的標誌。

23 藍鼎元《東征集》頁 5。
24 江金瑞《清代台灣義民爺信仰與下淡水六堆移墾活動》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87 年
7月﹐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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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新竹新埔枋寮褒忠亭義民廟歷代分香情形﹐敘述於下﹕

(1)﹑清代﹕乾隆年間分香平鎮褒忠祠﹑道光年間分香蘆竹南崁褒

忠亭﹑同治年間分香大湖義民廟﹑光緒年間分香頭份義民廟﹑

三灣三元宮﹑埔里義民祠﹑大湖護安祠。

(2)﹑日據時期﹕明治年間埔里參贊堂﹑獅潭義民廟﹐大正年間關

西義民廟﹑國姓褒雄宮﹑草屯中原褒忠堂﹑甲仙褒忠亭﹐昭和

年間中寮褒忠義民宮﹑水里義民廟﹑國姓義民祠﹑鳳林褒忠義

民亭﹑吉安義民堂。

(3)﹑台灣光復以後﹕草屯新豐褒忠堂﹑國姓護國宮﹑嘉義褒忠義

廟﹑高雄義民廟﹑福里竹田義民亭﹑旗山旗美褒忠亭﹑鳳林壽

天宮﹑吉安忠義堂﹑玉里協天宮﹑吉安義聖堂。另外﹐尚有國

姓碧雲宮﹑南庄永和宮﹑北埔慈天宮等25。

有關義民爺信仰為何的討論﹐基本上是靈魂崇拜26﹐是可以定論的

事﹐但新埔枋寮義民爺信仰是否可以認定為民間信仰﹐則需要檢證。

日人櫻井德太郎與堀一郎兩位學者，均致力於日本民間信仰的研

究，成就受到學界的肯定27。對於民間信仰與宗教的界定，以爲民間信仰

的存在與宗教的不同，在於形式上沒有必要的教祖、教理以及教團等嚴

格的條件；但是民間信仰內涵，包括古老傳統的儀禮、咒術、祭典方式

以及定期行事，在民間社會當中作爲信仰儀禮代代傳承28。同時認爲任何

25 江金瑞《清代台灣義民爺信仰與下淡水六堆移墾活動》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民國 87 年

7月﹐頁 86。

26 參考莊英章《新竹枋寮義民廟的建立及其社會文化意義》第二屆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 民俗與文
化組，臺北：中央研究院，民國 78 年 6月，頁 236。
27 參考 堀一郎《民間信仰》東京：岩波書店，1977 年 9 月改版第 1刷。櫻井德太郎《日本民間
信仰論》東京：雄山閣，昭和 33 年 5月發行。
28 參考 小口偉一、堀一郎監修《宗教學辭典》東京 東京大學出版會 1973 年 10 月出版，頁 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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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間信仰的緣起與發展，均與地域社會的人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民間信仰的界定，基本要件有五項：（1）具有萬物有靈的特質。（2）

有祖靈、氏神信仰要素。（3）有各種不同神靈信仰的産生。（4）民間發

展出很多同類小廟供奉。（5）信仰內容受到佛、道及其它外來宗教的影

響29。

本文借著上述清晰的民間信仰內涵與要項，檢視新埔枋寮義民爺的

信仰是符合民間信仰要件﹐因此新埔的枋寮義民爺信仰可以確定為台灣

客家族群的民間信仰﹐而非僅是一座單一的地方崇祀的廟祠亭而已。台

灣歷史上設置諸多義民廟﹐其中唯獨新竹地區的新埔枋寮的褒忠亭義民

廟獨樹一幟，受到臺灣北部地區客家人長久的祭拜而不中挫，而成爲北

部客家民間信仰表徵﹐此舉與潮惠嘉客家原鄉的三山國王廟的信仰有著

很大的不同，顯示臺灣客家文化中民間信仰的創新與認同本土的意涵。

是故﹐從嚴謹的立場而言﹐新竹新埔枋寮褒忠亭義民廟的分香發展

即內部祭祀活動符合民間信仰要件﹐因此可以確定並代表台灣客家族群

創新的民間信仰。目前社會一般所謂台灣客家「義民爺」信仰﹐其核心

應該是新竹新埔枋寮褒忠亭義民廟所供奉的義民爺﹐藉著枋寮義民廟義

民爺繁盛香火傳播的名聲﹐而包含了其他客家區域所設立的義民廟祠亭

的義民爺。台灣客家社會對於義民爺這種普世化的包容﹐似乎又說明民

間信仰亦是具有模糊的特性。

四﹑結論

台灣客家族群自 1683 年清初康熙年間起﹐在台灣的發展已經歷經了

又參考石川榮吉、梅棹忠夫等編著 《文化人類學事典》東京 弘文堂，平成 6年 6月初版，頁
748。
29 石川榮吉、梅棹忠夫等編著《文化人類學事典》東京弘文堂，平成 6年 6月初版，頁 748－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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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多年﹐台灣方志文獻資料的早期記錄對於客家事務多以負面的描述﹐

這些對於客家人的歧見看法﹐也存在傳統的台灣社會當中﹐使得一些需

要離鄉出外謀生的客家人﹐畏懼於社會的歧見而隱藏了自己的身份。這

種情形﹐直到 1980 年代末期台灣客家運動的興起而有所改變。

台灣意識覺醒的潮流固然引發一批客家精英謀求客家風雲雜誌的創

刊﹐作為台灣客家發聲的管道與交流的平臺﹐但是客家運動仍舊需要具

有前瞻與膽識的客家菁英來領導推動﹐隨後的客家還我母語運動﹐即是

在這股力量的運動下形成﹐促成台灣各地客家人的紛紛響應﹐而以行動

要求政府重視並制定客家政策。

客家運動對於客家民間信仰的影響﹐是客家人藉著鮮明的義民爺信

仰﹐顯示了客家人的自信及對於台灣本土的認同意涵﹐也彰顯了台灣客

家「土著化」的義民爺民間信仰。

義民爺信仰雖然有別于原鄉三山國王守護神的信仰，但是義民爺信

仰中「忠義」與「慈悲」概念，可以視爲受到中華傳統儒教與佛教文化

浸潤的影響，而成爲當地客家族群延續義民爺信仰的主要推動因素。另

外，清廷頒授的「褒忠」的額匾，則因爲尊貴而獲得世俗民衆的認同。

若從這些文化內涵來看，義民爺信仰中儒家倫理是無法被剝離的信念，

這種濃厚的中華文化認同，可以是陳其男「土著化」理論的最好印證。

儘管義民爺的形式信仰，有別于原鄉的三山國王守護神信仰，但是

義民爺信仰的文化內涵卻與中華傳統文化密切，而獲得鄉親的認同，遂

能夠發展成爲臺灣北部客家族群的民間信仰中心。新埔褒忠亭義民爺的

民間信仰，在台灣客家運動興起以後﹐因此形成臺灣客家文化新的精神

與內涵的表徵。


